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八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記錄：林稽查智沛 

 

壹、開會時間：九十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整 

 

貳、開會地點：本部八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顏主任委員慶章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 宣讀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事項。  

決 議： 洽悉。並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邱處長所提意見作修正，於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討論事項案 

 由一之說明一，增列該討論案係「依據行政院農委會九十年九月五日（九○）農輔字第九○○ 

 ○五一○一九號函辦理」等說明文字。   

 

案由二： 關於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三十六家基層金融機構之處理進度，謹報請 鑒察。  

決 議： 洽悉。   

 

案由三：本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事項案由一，決議「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及其他機構輔導人員投保之意 

 外險及醫療傷害險乙節，決議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准，並依預算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併入決 

 算辦理」。擬參採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建議，將該等投保經費，報請同意後核銷。  

決 議： 洽悉。   

 

案由四：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臨時提案之案由二，決議「農、漁會信用部讓與銀行後，為使其營業得以接 

 續進行，其員工由銀行先暫借用一個月，該月份薪資及提撥至借用屆滿日之退休金、資遣費準備 

 金，由本基金負擔」。茲因目前各銀行為應營業接續需要，對信用部員工借用屆滿後之續予留用 

 期間不一，致各縣市政府及信用部員工要求一致性處理。經協調各銀行結果，信用部員工之留用 

 期間一致延長為六個月，其第一個月薪資及提撥至當月之退休金、資遣費準備金，由本基金負擔， 

 第二至六個月則由銀行以臨時約僱方式留用，由銀行支付薪資並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支付退 

 休金及資遣費等費用。  

決 議： 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 台灣省農會及屏東縣農會前因合併中壢市農會及鹽埔鄉農會信用部業務營運需要，由供銷部門分 

 別撥入二億元及一億元資金做為信用部事業資金或公積，鑒於該事業資金係屬政策性合併之無

償支出，是否同意其將該等款項轉回供銷部，提請 討論。  

決 議： 通過。另案由及說明二刪除「無償」二字。   

 

案由二： 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臨時提案之案由一，決議「農、漁會信用部以外部門向信用部辦理內部融資， 

 如於信用部讓與日仍無法償還時，應由會計師列入評估，經評估有不可收回情況，得列入資產 

 負債差額」。茲因會計師反應其他部門未列為評估範圍，評估其收回可能性恐有困難；又如該 

 等內部融資評估為無法收回，由銀行承受後，銀行又執行追索債權，將造成農會其他部門無法 

 繼續經營問題。準此，擬將前開決議修正為「信用部帳列之內部融資，經報由縣（市）政府、 

 財政部及農委會核定無法償還者，得由本基金承受後處理，而不列為資產負債差額」，提請  

 討論。  

決 議：  通過。並將信用部帳列之內部融資，經農漁會報由縣（市）政府、財政部及農委會核定無法償 

 還者，由基金承受之辦理情形，補提本委員會報告。   

 

案由三： 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討論事項案由二決議農漁會財產劃分原則，該原則經十月四日財政部顏部 

 長、農業委員會陳主委及屏東縣蘇縣長共同主持之「屏東縣轄內十三家經營不善之農漁會協調 

 會」，協調結果，爰作部分修改如說明，提請 討論。  

決 議： 「農漁會信用部財產劃分原則」修正為：（劃線部分，屬此次所修正部分） 

 

 ▪ 信用部財產以帳列為原則，亦即帳列信用部者，財產雖登記於農漁會名下，信用部讓與銀行， 

農漁會應將該財產移轉登記予銀行。 

 ▪ 如建物與土地分別由信用部與其他部門列帳者，例如土地列帳信用部，建物列帳其他部門； 

 或建物列帳信用部，土地列帳其他部門。此時可採取下列方式： 

  1.土地列帳信用部，建物列帳其他部門者。 

 土地登記給銀行後，由銀行向農漁會租用建物部分；或由銀行向農漁會依會計師評估價格 

 購買非列帳信用部部分，以求產權完整；或依據土地及建物各別價值，協商後銀行以土地 

 交換部分建物。 

 

  2.建物列帳信用部，土地列帳其他部門者。 

 建物登記給銀行後，向農漁會租用土地辦理地上權登記繼續使用；或由銀行依會計師評估 

 價格向農漁會購買非列帳信用部部分，以求產權完整；或依據土地及建物各別價值，協商 

 後銀行以建物交換部分土地。 

 

 ▪ 建物與土地由信用部列帳，惟目前由其他部門和信用部共同使用中者（含理監事、總幹事辦 

 公室），為避免信用部讓與後，可能造成其他部門無場所可供使用之問題，應由銀行以較低 



 租金租予農漁會使用三年；或由銀行按比例售予農漁會；或於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仍 

 由信用部與其他部門共同使用；抑或由銀行協助提供場所，供其使用。 

 ▪ 建物與土地由其他部門列帳，惟目前由其他部門和信用部共同使用中者，應由農漁會按比例 

 出租予銀行使用，或由銀行向農漁會購買使用部分。 

 建物或土地分別由信用部及其他部門共同列帳者，則信用部使用部分超過其持分者，其超過 

部分應由銀行向農漁會租用；信用部使用部分少於其持分者，其不足部分應由農漁會向銀行 

租用。 

 ▪ 如土地或建物帳列其他部門時，惟其為信用部營業所必需之財產，農漁會應配合銀行租用（或 

出售）。 

 ▪ 建物或土地如由其他部門無償移轉至信用部者，除信用部營業所必需者外（基於農漁會以財 

 產作為信用部之營運資本，而信用部經營已虧損，且調整後淨值已呈負數，自無財產可退回， 

 另為兼顧農漁會其他部門未來之正常運作及須有辦公場所等因素之考量），其餘部分得無償 

 轉回其他部門。至於無償移轉之認定，倘舉證困難，如係屬農漁會於信用部成立前之既有財 

 產（即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在信用部成立之前者），可從寬認定係農漁會所有。其他部門如能 

 舉證明顯以不相當價格出售予信用部者，以原價格加計利息轉回其他部門。如係屬農漁會於 

 信用部成立後取得之財產，除能證明係無償轉列信用部者外，農漁會倘欲轉回，應依會計師 

 評估之價格價購或交換。另其建物或土地如由信用部無償移轉至其他部門者，亦應轉回信用 

 部。（由原第一、七點整合修正） 

 ▪ 如主管機關依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三條規定，命令農漁會將其信用部及其營業所必需之財 

 產讓與銀行，所謂『其營業所必需之財產』，包括信用部所使用之房屋、土地及其設備等財 

 產，上開財產如帳列其他部門，於讓與時，其讓與價格採合理市價評估決定之。 

 ▪ 農漁會財產（設備及地上物）帳列在信用部，但折舊後剩餘價值為零，且不是信用部營業所 

 必需者，同意讓與農漁會使用。 

 ▪ 建物於建造時，部分建造成本係以主管機關補助款支應者，如能提出補助證明文件，得依當 

 時建造成本之比例，乘以會計師之評估價值，發還農漁會。 

  

案由四： 中興商業銀行因截至九十年九月底止帳面淨值已為負數，請同意列入金融重建基金處理對象，並 

 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管理條例」第五及第十條之規定處理，謹提請 審議。  

決 議： 

 ▪ 本次中興銀行現金增資一百五十億元如無法完成，同意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第五條、第十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列入本基金處理對象。 

 ▪ 至於未來本基金依前開條例第十條之何種方式處理，請提本委員會討論。 

 

捌、散會：下午六時二十分 


